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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的指导意见》（交运发〔2017〕109 号）文件精神，联合各相关部

门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以下指导意见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以解决市民短距离出行和公共交通接驳换乘需求为导向，以

市场配置资源、政府规范监管为手段，引导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规

范有序发展，维护和促进城市管理和城市交通良好秩序，坚持服

务为本、坚持改革创新、坚持规范有序、坚持属地管理、坚持多方

共治，为市民提供安全、便捷、绿色、有序的出行方式，推动绿色低

碳出行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秉持开放包容态度，优化行业发展环境，激发

企业技术创新，强化慢行交通规划建设和设施完善，倡导市民文明

骑行停放。

发挥市场配置作用，强化车辆运营调度和停放

秩序的企业主体责任；综合城市设施承载力和出行需求特征，实行

总量调控和动态监测，保证运营有序。

确保车辆安全性能状况良好，建立健全骑行保

险理赔机制，强化网络信息安全监管，加强用户资金风险管控。

强化政府统筹兼顾、社会自律自治、企业规范

服务的作用，鼓励公众共同参与治理，形成企业主体、政府监管、多

方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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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强化市场准入把关

互联网租赁自行车（俗称共享单车）是移动互联网和租赁自行

车融合发展的新型服务模式，目前不在行政许可事项录清单。结合

我市实际，为进一步落实“放管服效”持续化营商环境，简化审批事

项流程，实行共享单车备案制度：

1.在本市运营的共享单车企业，需是在本市设立登记的企业；

2.在本市运营的共享单车企业，需结合本市实际状况制定科

学、完善、合理的运营维护管理方案，经市城市管理局审定备案后

抄报各相关单位，各部门依据工作责任实行有序监管；

3.在本市运营的共享单车企业，需就本公司在在高平市的安

全骑行、资金保障、规范停放等做出相关承诺。

四、管理主体及责任分工

结合我市实际，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工作责任，建立联合工作机

制，加强统筹协调，加快信息共享，促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健康有

序发展:

（一）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与城市公共交通融

合发展的政策制定和统筹协调；

（二）市公安局负责查处盗窃、损毁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等违法

行为，查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，维护交通秩序；

（三）市住建局和市自然资源部门参与并指导城市自行车交通

网络、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车设施规划与建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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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市城市管理局牵头会同公安交警部门负责城市管辖权内

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监督管理；

（五）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负责办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行政

许可；

（六）市网信部门、电信主管部门、公安机关等根据各自职责，

负责加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的网络安全监管，保障用户信息

安全；

（七）市场监督管理、人民银行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对互联网

租赁自行车经营行为实施相关监督检查，并对违法行为依法处理；

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要落实对车辆停放管理的责任，

推广应用电子围栏等技术，综合采取经济惩罚、记入信用记录等措

施，有效规范用户停车行为；及时清理违规停放、存在安全隐患、不

能提供服务的车辆，并根据停车点车辆饱和情况及时调度转运车

辆，最大限度满足用户用车停车需求。

五、营造行业发展良好环境

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纸和网络等新闻媒体，加强交通法规

和安全文明骑行的宣传教育，引导市民安全出行、文明用车、规范

停放。鼓励社会各方和市民群众积极参与共同治理，强化服务质量

监管、第三方评价等，推动形成企业主体、多方监管、多方参与的社

会治理体系，促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。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试行期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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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10 月 15 日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中共高平市委网络安全和

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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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平市城市管理局 2020年10月 15日印发


